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12·02”
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18年12月2日1时47分许，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新农村居民小组附84号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2人受伤。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成发、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程连元、市长王喜良等省市领导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处置善后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市政府决定成立由市安全监管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消防支队和西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12·02”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监察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检验鉴定、专家论证等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船房社区基本情况
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居委会行政区划面积1.8平方公里，下辖11个居民小组和新农村居民小组。船房社区常住人口4450人，外来人口约7.2万人，居民房屋2667栋，用于出租的房屋2374栋。社区有4所学校、7所幼儿园、2个医务室、17家诊所、81家旅馆、6个汽车停车场、3个农贸市场、4家超市、31家小作坊及小加工厂。有3个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7个电动自行车维修点、28个电动自行车集中保管站，电动自行车约有1.5万辆。
（二）船房社区消防基础情况
船房社区有2个微型消防站，配备6名消防队员，配备1辆消防用车、4台消防水泵、150个干粉灭火器、50条消防水带、10支水枪、1套空气呼吸器。新农村居民小组有1个消防执勤点，配备10名兼职联防人员，配备30个干粉灭火器，居民区内设置有8个消火栓。经检查，3个消火栓损坏、5个消火栓水压不足。
（三）事发居民楼基本情况
1.事发居民楼建盖及周边情况
事发居民楼为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居委会新农村居民小组附84号1栋6层居民楼，户主为李XX。该建筑于2000年审批建盖，占地面积约66.8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05平方米，东西长13.29米、南北宽5.03米，主要用于自住和出租。房主在楼顶搭建了2间供自己生活的房屋。东侧紧邻84号居民楼，两栋楼一层房间有通道贯通；南侧紧邻83号居民楼；北侧紧邻86号居民楼；西侧通向社区公共区域，门前有1条宽3米的公共通道。
2.事发居民楼布局、电气线路敷设情况
房主对房间进行了编号管理。 一层有2个房间，分别为电动自行车停放房间101室和李XX居住用房；二层有2房5室，编号为201、202、203、204室，1室未进行编号，202、203、204室有公共使用的过道和卫生间；三、四层各有2房4室，编号为301、302、303、304、401、402、403、404室，302、303、304室有公共使用的过道，402、403、404室有公共使用的过道；五层有2房3室，分别为501、502、503室，502、503室有公共使用的过道；楼顶房主集中生活房间编号为601室。整栋楼房通过一个楼道经一层出入，五层通往楼顶房屋的楼道设置有一道铁门。
经火灾现场勘查，事发居民楼用电线路入户总开关为闸刀开关，总开关引出2条主线，1条接入楼顶搭建的房屋，另1条接到一层闸刀开关。一层电闸开关引出4条线路，其中3条线路分别接入一层101室、一层过道闸刀开关、二层201室，另1条线路接入二、三、四、五层各室。一层101室设有闸刀开关及4个充电插座，电源主要用于电动自行车充电使用。
3. 事发居民楼人员情况
火灾事故发生时，该居民楼内共有15人。李XX在一层，202室有李XX，203室有刘X，301室有王XX、杨XX、王X，304室有周XX，402室有雀XX、和XX，503室有何XX，601室有顾XX、顾X、吕XX、顾XX、顾XX。
（四）事故现场勘验及电动自行车基本情况
经现场勘验，101室共停放了7辆电动自行车，烧毁程度最严重的电动自行车为现场勘验编号为6号的电动自行车。现场勘验提取了9份燃烧残留物，经昆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均未发现有助燃剂成分。现场勘验提取的编号为6号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压条、连接线、车身导线和附84号房屋入户线等电气线路物证，经沈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压条与连接线相连的压合部位检测出电热作用形成的熔痕，蓄电池其他连接线路检测到二次短路熔痕。
经调查，101室停放的7辆电动自行车，3辆为户主李XX家庭所有，其余4辆分别为王XX、杨XX、曹XX、谭XX拥有。现场勘验编号为6号的电动自行车为杨XX拥有。2014年5月23日，杨XX购买了该电动自行车，品牌为巨本牌。2018年10月1日，杨XX到昆明市西山区建平电动车修理店维修时，将蓄电池更换为云沙牌72V20AH蓄电池，该蓄电池由昆明市西山区建平电动车修理店刘XX从昆明市西山区海东电动自行车配件经营部购买，该蓄电池为云南振兴集团电源有限公司生产。
（五）伤亡人员及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情况
1.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此次火灾事故导致顾X、刘X、周X、雀XX、和XX、何XX等6人烧死，顾XX、吕XX、顾XX等3人高坠死亡，李XX、顾XX等2人受伤。
顾XX，女，汉族，65岁，昆明市西山区人。
顾X，男，汉族，41岁，昆明市西山区人。
吕XX，女，汉族，35岁，昆明市西山区人。
顾XX，男，汉族，4岁， 昆明市西山区人。
刘X，男，汉族，64岁，昆明市嵩明县人。
周XX，女，汉族，55岁，昆明市嵩明县人。
雀XX，女，白族，47岁，怒江州兰坪县人。
和XX，男，白族，60岁，怒江州兰坪县人。
何XX，女，彝族，51岁，楚雄州牟定县人。
李XX，女，汉族，62岁，昆明市嵩明县人。
顾XX，女，汉族，9岁， 昆明市西山区人。
2.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经云南卓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为13.17万元。
二、事故经过、抢险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年12月1日23时6分58秒，杨XX骑电动自行车进入船房社区新农村居民小组附84号，22秒后步行走出大门，回到隔壁83号居民楼。 2018年12月2日1时47分许，杨XX电动自行车起火燃烧，引燃101室内的其余电动车、棕垫等可燃物质。1时55分许，居住在一层的李XX发现101室内有浓烟冒出，随即自行扑救。随后，火势蔓延，产生大量烟雾和高温，引燃楼道木床、床垫等可燃物质，造成部分房间过火。火灾发生后，李XX、和XX逃至一层，被李XX救出；王XX、杨XX、王X通过3楼窗户逃生到隔壁83号居民楼；顾XX、吕XX、顾XX、顾XX从楼顶采取自救方式逃生，高坠在附84号的居民楼前；顾X、刘X、周XX、雀XX、何XX被火势困在楼内。
（二）应急抢险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1.接警出动情况
2018年12月2日1时58分，市消防支队作战指挥中心接到住在86号居民楼的殷X报警，称“位于昆明市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新农村84号一民房起火”。接警后，市消防支队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消防救援工作。2时6分，消防队队员到达现场进行火灾处置和人员救援，共计1个大队、8个中队、21台消防车、88名消防人员参加消防救援处置。110接警后，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参与救援。120接警后，及时派出救护车和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参与医疗救治。
2.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2018年12月2日2时21分，顾XX由120救护车送至昆明市儿童医院进行救治；2时30分，和XX、李XX由120救护车送至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救治。4时20分，火势被全部扑灭。12月3日，顾XX由昆明市儿童医院转院至昆明延安医院治疗。12月6日，和XX救治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程连元，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军号，市长王喜良，常务副市长保建彬，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建阳，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周建忠等领导赶赴现场指挥火灾扑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事故调查工作。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总队领导到现场指导火灾扑救工作。市公安局、市安全监管局、市卫计委、市消防支队等部门和西山区委区政府率区级部门赶赴现场组织开展具体相关工作。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专家到现场指导火灾调查工作。西山区委区政府成立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5个具体工作组，全力组织开展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截至目前，遇难者得到妥善处理，伤者得到有效救治，社会秩序平稳。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连接线与蓄电池固定压条压合部位漏电并产生高温，导致电动自行车燃烧，引燃船房社区新农村居民小组附84号101室内的可燃物质，火灾蔓延至楼道和部分房间，造成人员伤亡，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附84号居民楼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行为存在失管漏查，对电动自行车停放易引发火灾的危险性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
2.船房社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现有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不能满足社区电动车停放和充电需求，导致电动自行车大量停放在居民楼内。
3.电动自行车维修监督管理不力。事发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电压超过《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电压等级，蓄电池连接线被蓄电池固定压条压覆，对可能造成电气线路故障并引起电动自行车燃烧的危险性没有采取技术措施进行防范。
4.居民住房监督管理不力。附84号居民楼楼顶违规建房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整治。对居民楼用作村民自己居住以外的其他用途的行为没有进行有效的规划和指导，火灾治理措施针对性不强。
5.消防安全意识薄弱。附84号居民楼101室内、楼道上堆放的木床、床垫等可燃物质，导致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灾蔓延、灾害扩大。火灾隐患长期存在，没有得到及时处置和治理，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不力。
6.自救逃生知识缺乏。火灾发生后，附84号居民楼没有通达楼顶的畅通逃生通道，不科学的逃生方式导致人员伤亡扩大。消防宣传、教育、演练、训练没有切合实际组织开展，社会火灾防控和消防应急逃生知识宣传普及重形式、轻效果。
7.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固。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没有牢固树立，区域性火灾风险防控判研不透彻，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强有力，督促落实上差距明显，没有切实触动社区、居民小组、社区居民进行彻底整改存在的火灾隐患。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船房社区“12·02”较大火灾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李XX涉嫌刑事犯罪，建议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2.杨XX涉嫌刑事犯罪，建议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事故负有责任的相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提请市纪委、市监察委进行处理。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安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问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要求，强化监督考核，确保履职到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职责，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将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小组和出租户、租房户。定期对区域火灾风险进行判研，采取切实有力的针对性措施，持续提升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加强社会火灾逃生设施建设，补齐安全发展的短板。
（二）规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对电动自行车日常管理现状进行调研，尽快制定出台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常态。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电动自行车经营、仓储、停放、维修、使用、报废等市场行为，规范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管理的安全条件，规范电动自行车保管的措施，规范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行为，严禁超配置更换大功率蓄电池。
（三）加强居民房屋的指导和监督。用于居民居住的房屋应具备相应的防火等级，严禁在居民房屋内大量储存可燃物质。规范居民房屋内的用电、燃气等行为，用电线路应进行穿管防护，宜设置漏电、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畅通生命逃生通道，严禁在疏散通道上设置障碍物和堆放杂物。逃生通道安装门进行日常管理的，门应外开向逃生出口，并严禁拴死或锁死。宜在房间窗户部位保持必要的应急救援逃生出口。鼓励和引导居民储备消防器材和逃生用具。
（四）加强消防基础建设。强化消防责任履职情况的监督考核，将消防履职情况作为干部职工日常管理的重要依据。加大火灾依法治理的执法力度，运用法治手段规范消防安全秩序。规范基层消防监督检查内容和标准，提升消防安全日常监督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确保火灾防控工作取得实效。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及时处置，持续夯实消防基础。建立消防安全举报投诉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消防监督工作。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培育会检查、会防控、懂管理的基层消防监督骨干力量，积极发展基层消防志愿者社会力量。采用先进的火灾信息化防控技术，强化对火险隐患的预警管理和处置。
（五）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通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119宣传日、法治宣传日等活动，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意识，形成珍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宣传栏、手机等渠道，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曝光火灾事故和重大火灾隐患。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画等方式，普及灭火逃生常识和消防安全注意事项。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加强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业务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提升社区居民火灾状态下的应急自救和逃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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